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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马克思的三种正义概念
———也谈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不符合 （或符合）正义的

孟　捷

［摘要］　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。它在何种意义上不符合或符合正义，是

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。通过 解 读 马 克 思 的 文 本 可 以 发 现，在 马 克 思 那 里 实 际 上 存 在 着 三 种 不

同的正义概念：（１）把正义问题限定在既存的生产方式之内，强调只要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就是正义的；（２）
以重建个人所有制、按需分配和人的自由 或 自 我 实 现 为 规 范 性 原 则 的 正 义 概 念，这 种 正 义 概 念 具 有 一 种 跨

越历史的一般性价值；（３）以 一 种 生 产 方 式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生 产 力 发 展 来 判 定 该 生 产 方 式 的 正 义 性。
其中第三种正义概念可以起到沟通另外两种正义概念的桥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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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恩格斯所说，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

主义一道，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两大发现。当代

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深知马克思的剩余价

值理 论 的 重 要 性，他 认 为：马 克 思 经 济 理 论 的

“关键性概念是有关 ‘剩余价值’的概念”，马克

思正是通过这一概念，“企图 （ａ）揭露资本家剥

削劳动者的性质，以 及 （ｂ）说 明 经 济 发 展 和 垂

死的资 本 主 义 的 运 动 规 律”。［１］（Ｐ３８４）针 对 第 一 点，

他还指出：“剩余价值是在道德上没有理由的超

过劳 动 成 本 之 上 的 加 值”，马 克 思 的 这 一 理 论

“如果正确的话，这 看 来 是 对 资 本 主 义 的 罪 行 的

一个严重判决”。［２］（Ｐ３１６－３１７）

在 这 里，萨 缪 尔 森 实 际 上 触 及 了 剩 余 价 值

理 论 的 两 个 维 度：（１）这 个 理 论 旨 在 揭 示 资 本

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运 动 规 律；（２）这 个 理 论 是 对

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是 否 合 乎 正 义 的 一 个 判 决。
换 言 之，剩 余 价 值 理 论 既 是 一 个 实 然 性 理 论，
也 是 一 个 关 乎 正 义 的 理 论。那 么，如 何 理 解 剩

余 价 值 理 论 两 个 维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呢 ？ 在 什 么 意

义 上 资 本 占 有 剩 余 价 值 成 了 资 本 主 义 的 “罪

行”？ 在 什 么 意 义 上 资 本 占 有 剩 余 价 值 又 是 合

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视 野 中 的 正 义 的 呢 ？

一

最先把剩余价值理论 （以及劳动价值论）作

为一种正义理 论 来 看 待 的 是１９世 纪 英 国 的 李 嘉

图派社会主义者。他们利用劳动价值论复活了洛克

提出的劳动的自然法理论，后者将劳动看做个人财

产权的基础。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提出，既然只

有活劳动创造价值，劳动者就应该凭借一天的劳

动获得全部劳动产品。马克思看待这些空想社会

主义者的态度具有微妙的 两 面 性。［３］（Ｐ２８５）［４］（Ｐ５２）一

方面，马克思认为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抓住了

古典经济学无意中表述出来的矛盾，向古典经济

学家指出，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：资本不过是对

工人的诈骗，劳动才是一切，因为价值是劳动创

造的。在这种批判中，马克思似乎在暗示李嘉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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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。另一

方面，与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，马克思又明

确地拒绝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一种正义理论来看

待。因此，在他那里，剩余价值理论的上述两个

维度只能说是 “自在地”并存着，换言之，马克

思并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个维度并阐明它们之间

的联系。在 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理

论 （以及劳动价值论）主要是作为一种实然性理

论来看待的，即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

本运动规律并用以阐明其他规律。
马克思思想中的后一种倾向集中反映在他生

前的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——— 《评阿·瓦格纳的

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”》中。在那里，马克思结合

对瓦格纳的评述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立场： “这

个蠢汉 （指阿·瓦格纳———引者注）偷偷地塞给

我这样一个论断：只是由工人生产的 ‘剩余价值

不合理地为资本 主 义 企 业 主 所 得’。然 而 我 的 论

断完全相反：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，必然

成为 ‘资本主义的’商品生产，按照商品生产中

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，‘剩余价值’归资本家，
而不归工人。”［５］（Ｐ４２８）按照马克思这里的 观 点，资

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基础在于：（１）资本家 “不仅

‘剥取’或 ‘掠夺’，而且……帮助创造属于剥取

的东西”；（２）“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

实际价值，就完全有权利，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

产方式的权利，获得剩余价值”。［６］（Ｐ４０１）①

马克思对瓦格纳的这种批判是可訾议的。根

据马克思的观点，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

的实 际 价 值，就 完 全 有 权 利 获 得 剩 余 价 值。可

是，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？劳动力价值并不是由

单纯的经济原因预先给定的，政治因素如阶级斗

争也会 参 与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决 定。经 济 规 律 的 作

用，如产业后备军的形成，使工资不至于上涨到

把新 价 值 全 部 吞 掉，但 在 这 个 上 限 内，实 际 工

资，从而 （在消费品单位价值既定的条件下）劳

动力价值的大小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。果真如此

的话，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这个

条件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虚构的。笔者认为，资

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正当性并不能依此来论证。剩

下来的理由就是，资本家也帮助创造可供剥取的

东西，但这也不是充分的论证。因为按照这个说

法，资本家只该获得他实际创造的那部分价值而

非全部剩余价值。
撇开上述经济学问题不谈，依照马克思这里

的看法，只要是符合价值规律的，就是符合正义

的。这里体现出一种倾向，即不能超越既定的生

产方式来谈论正义。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 《资

本论》第三卷的相关论述中： “生产当事人之间

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：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

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。这种经济交易作

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，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

示，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，表

现在法 律 形 式 上，这 些 法 律 形 式 作 为 单 纯 的 形

式，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。这些形式只是

表示这个内容。这个内容，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

应，相一致，就是正义的；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

盾，就是非正义的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

上，奴隶制是非正义的；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

也是非正义的。”［７］（Ｐ３７９）这段论 述 表 明：第 一，正

义、公平等价值是作为既定生产方式的不可避免

的结果而产生的，并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，换言

之，正义是具有功能性的相对价值。第二，在既

定的生产方式中，个别当事人行为的正义性应该

立足于该生产方式整体的再生产来判定。弄虚作

假尽管符合个别资本主义当事人的利益，但却违

反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。依此推论，垄断符合个

别大资本的 利 益，但 却 有 违 资 本 家 阶 级 的 利 益，
因而需要借助于反垄断法来纠正，等等。

可以预先指出的是，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

找到三种不同的正义概念。上文讨论的可以称作

马克思的第一种正义概念，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功

能主义色彩，意味着它事实上是对现存生产方式

中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辩护，是对现存生产关系的

辩护。不难想象，单纯采纳这种正义观，势必会

将剩余价值论仅仅还原为一种实然性理论，资本

占有剩余价值也就成为一个和价值判断无关的事

实性命题。这也就难怪以塔克尔和伍德等为代表

的国外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正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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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关于资本家作为管理者 （即所谓帮助创造可供剥取的东西）所起的作用，《资本论》里曾有以下论述：“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

协作，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，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。现在，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，就

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。”参见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２３卷，３６７页，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７２。



理论。［８］值得 一 提 的 是，这 一 思 想 其 实 可 以 追 溯

到恩格 斯，后 者 就 曾 把 剩 余 价 值 理 论 的 核 心 观

点，即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的无酬劳动构成的，看

做是与道德评判无涉的 “简单的事实”。①

二

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第一种正义概念是

把正义问题 限 定 在 既 存 的 生 产 方 式 之 内，那 么，
在马克思的第二种概念中，正义就成为对既存生

产方式本身的诘问。恩格斯晚年在评论马克思对

李嘉图派社会 主 义 者 的 态 度 时 谈 到 了 这 个 问 题：
“李嘉图理 论 的 上 述 应 用，———认 为 全 部 社 会 产

品，即工人 的 产 品 属 于 唯 一 的、真 正 的 生 产 者，
即工人，———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。但是，马克

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，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

式上是错误的，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

济学而已。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，产品的

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。如果我

们说：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应该这样，那末这句话

同经济学没 有 什 么 直 接 的 关 系。我 们 不 过 是 说，
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。所以马克

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

上，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、我

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；他只说了剩余价

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。但是，在经

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，在世界历史上却可

以是正确的。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

事实，如当 年 的 奴 隶 制 或 徭 役 制，是 不 公 正 的，
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，其他经济

事实已经出现，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

受和不能维持了。因此，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

后面，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。不过这

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和历史的地

方。”［９］（Ｐ２０９）在这里，恩格斯虽然认可对一 种 生 产

方式本身的正义性的诘问，但他显然是把这种诘

问看做 是 纯 粹 道 义 上 的，而 不 是 经 济 学 意 义 上

的。换言之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似乎并不涉

及对于资本主 义 生 产 方 式 是 否 合 乎 正 义 的 论 证，

而只限于陈述所 谓 “简 单 的 事 实”。这 种 把 马 克

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甚至马克思经济学看做是价值

中立的观点，自然令人难以苟同，而且也不符合

马克思经济学的实际。为了论证这一点，我们想

从 《１８５７—１８５８年 经 济 学 手 稿》和 《资 本 论》
的文本中选取一个例子，这便是马克思针对商品

生产 所 有 权 规 律 向 资 本 主 义 占 有 规 律 转 变 的

论述。
所谓 商 品 生 产 所 有 权 规 律 具 有 两 重 含 义：

（１）它指的是洛克式的以劳动为基础的财产所有

权；（２）它指的是在这种所有权基础上实现的等

价物交换的规律。所谓资本主义占有规律，则是

指资本家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占有劳动力在一定

时间内的支配权，进而占有剩余价值。在马克思

看来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

律的基础上发生的。单从交换的角度看，剩余价

值归资本家占有是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等价交换

的前提下产生的。在此意义上，资本占有剩余价

值是合乎第一种正义概念的。然而，马克思接着

又指出，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

律的转变源 于 这 样 一 个 前 提，即 在 生 产 过 程 中，
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了他人劳动；而且在再

生产中，资本家用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的

过去的物化劳动去交换他人的活劳动。交换中的

形式平等在此变成了假象，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

等 价 交 换，其 实 只 是 “在 形 式 上”的 交 换 或 者

“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换”， “因为同活劳动能力

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，第一，本身是没有支付

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，第二，它必须由

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，也就是说，这

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，而只是从一种

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。可见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

存在了，或者说，成了纯粹的假象”。［１０］（Ｐ４５５）

在以上论述中，马克思显然不再从交易的正

义 （第一种概念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，而是转换

到生产 的 正 义 （这 指 向 马 克 思 的 第 二 种 正 义 概

念）。马克思在其 经 济 学 著 作 中 采 用 了 诸 如 “盗

窃”、“窃取”、“抢劫”、“掠夺”等术语，以表达

对资 本 主 义 占 有 规 律 的 谴 责。［１１］［１２］（Ｐ５６－５８）也 就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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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恩格斯这样写道：“他 （指马克思———引者 注）只 说 了 剩 余 价 值 由 无 酬 劳 动 构 成 这 个 简 单 的 事 实。”参 见 《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

集》，第２１卷，２０９页，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６５。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包含在一段很长的论述中，下文对这段重要 论 述 还 将 做 进 一 步

的评论。



说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只是一种实然性

的理论，它同时也包含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

的非正义性的批判。那么，马克思在作出这种批

判时所依据的标准或原则是什么呢？

在这个问题上，笔者大体赞同英国马克思主

义者杰拉斯的观点，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

式的批 判 是 以 所 谓 “跨 越 历 史 的 原 则” （ｔｒａｎ－
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）为前提的。这 些 跨 越 历 史

的原则与 马 克 思 经 常 批 判 的 自 然 法 观 念 颇 为 近

似。① 换言之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马克思对

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，就会发现，在

这些批判背后还可以找到两者之间的某些共通之

处。比如，在 《资本论》第二卷中，我们就可以

找到洛克式的自然法观点，即财产权应该以自身

的劳动为基础。在那里，马克思谈到了固定资本

的维持所需要的擦洗机器的劳动，这种劳动是为

使用机 器 所 必 需 的 不 断 追 加 的 劳 动。马 克 思 指

出：“在真正的工业中，这种擦洗劳动，是工人

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的，正因为这样，也往

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，这就成了大多数事故

的根源。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。从这

个意义上说，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。另一

方面，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器的维持费用。这

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，这是资

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。事实上，这些秘密构成

工人对于机器的法律要求权，甚至从资产阶级的

法 律 观 点 看，也 使 工 人 成 为 机 器 的 共 有

者。”［１３］（Ｐ１９４）在笔者看来，马克思在谴责资本主义

时所依据的跨越历史的规范性原则大致可以归纳

为三种。
第一，以劳动为基础的财产权原则，即生产

条件和产品的所有应该以劳动为基础，劳动的主

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应该相统一。马克思把在废除

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统一称作

“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”。
什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？这在学术界一直是

个诉讼不休的问题。从文本来看，重建个人所有

制是以 “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

资料的共同占有”为前提的。要理解马克思的文

意，首先要区别占有和所有制 （或译为所有）这

两个概念的区别。根据韩立新教授的诠释，占有

（Ｂｅｓｉｔｚ）指的是使用权，它不同于所有 （Ｅｉｇｅｎ－
ｔｕｍ）。在 《资本论》法文版问世前，德文版 《资
本论》里一直采 用 的 是 “共 同 所 有”。而 在 马 克

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 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则将

“共同所有”改成了 “共同占有”。后来，恩格斯

根据马克思的指示，在现在通用的 《资本论》第

四版中将 “共 同 所 有”改 成 了 “共 同 占 有”。从

表面上看，这个改动似乎避免了在一句话里同时

出现 “共同所有”和 “个人所有”在逻辑上造成

的矛盾，因而属于纠错的性质。［１４］笔者认为，同

时使用 “共同所有”和 “个人所有”这两个看似

矛盾的概念 并 不 一 定 就 是 笔 误，它 有 助 于 证 明，
马克思在此并不是要清晰地界定一种经验形态的

产权，而只是借由这些经济学术语来表达一种价

值：以生产资 料 的 共 同 所 有 或 共 同 占 有 为 中 介，
使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相统

一，从而使每 个 劳 动 者 得 以 自 主 地 支 配 其 劳 动。
依照这种诠释，所谓所有或所有制，指的就是劳

动者对劳动的支配权。
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蕴涵的这种价值理念，同

马克思 对 人 的 自 由 的 理 解 是 密 切 相 关 的。早 在

《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马克思就对人的

本质或本性做了如下规定：“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

自由的 有 意 识 的 活 动。” “正 是 在 改 造 对 象 世 界

中，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。这种生产

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。通过这种生产，自然界才

表 现 为 他 的 作 品 和 他 的 现 实。”［１５］（Ｐ５３－５４） 在

《１８５７—１８５８年经 济 学 手 稿》中，他 又 说，在 劳

动中，被设定的目的 “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

的目的，因 而 被 看 作 自 我 的 实 现，主 体 的 物 化，
也就是实在的自由，———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

恰恰就是劳动”。［１６］（Ｐ１１２）因此，通过自主的、自觉

的劳动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

想。在人类历史各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切所有

制形态中，直接生产者的劳动都要受他人的支配

和控制，都是异化了的劳动。只有在马克思所眺

望的未来社会里，才能实现生产者对自身劳动的

—８１—

① 杰拉斯结合马克思在 《资本论》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批判，以及对一种理想的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描述，论证了

这个问题。在英文中，“ｔｒａ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”可以译为 “跨越历史的”，也 可 译 为 “超 历 史 的”，我 们 采 纳 了 前 一 种 译 法，以 避 免 后 一 译 法

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意味。



自主的、自觉的支配。
第二，需要原则。杰拉斯以此来概括 《哥达

纲领批判》中关于 “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”的设

想。依照需要原则，在人的能力或禀赋的差异与

产品分配之间，不应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。正如

杰拉斯 所 指 出 的，早 在 《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》中，
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接受了这个来自空想共产主义

的观点：“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

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

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，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

差别，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；由此

可见，‘按能力计报酬’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

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———因为这个原理是

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———变为 ‘按需分配’这样

一个原理，换句话说：活动上，劳动上的差别不

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，任何特

权。”［１７］（Ｐ６３７－６３８）这些 思 想 和 《哥 达 纲 领 批 判》中

的观点显然是完全一致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写

作 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时，按需分配就已成为空

想共产主义的流行观点，而非马克思、恩格斯的

独创。而且，按照这里的说法，按需分配的提出

是 “以研 究 人 的 本 性 为 基 础 的”，换 言 之，马 克

思、恩格斯并没有在这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正

式诞生的著作中抛弃 “人的本性”的概念，反而

将其作为批判现实时所参照的价值原则来看待。
在 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，马克思认为，与按

需分配原则相比，按劳分配包含了不平等，因为

“它默认，劳 动 者 的 不 同 等 的 个 人 天 赋，从 而 不

同等的工作能力，是天然特权”。［１８］（Ｐ３０５）可是，正

如杰拉斯所指出的，若从另一种标准看，按需分

配同样可能包含着不平等。比如，尽管付出了相

同的劳动，却未必取得与之匹配的产品或收入份

额。而且，一般而言，只要采用一种正义或平等

的实质性原则，就会包含某种不平等。因此，问

题不在于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平等，而在于在诸多

可能的标准中究竟采纳何种标准来衡量平等，以

及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放在首位。在 《哥达纲领

批判》中，马克思显然是把需要原则置于其他标

准之上的。［１９］（Ｐ８０－８１）

在 《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》中，马 克 思

曾谈到 “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，人的需要的丰富

性”［２０］（Ｐ８９），其 中 居 于 首 位 的 是 人 的 自 我 实 现 即

对自由的需要。杰拉斯指出，马克思的需要原则

事实上 和 自 由 原 则 是 相 联 系 的，并 包 含 了 后

者。［２１］（Ｐ８２）同按 劳 分 配 原 则 相 比，按 需 分 配 原 则

尊重每个人的特殊性，尊重每个人的自我发展的

需要，这是马克思在谈论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时

把需要原则置于首位的原因。
第三，自由或自我实现原则，也就是 《共产

党宣言》中所说的 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

的自由发 展 的 条 件”。在 一 些 学 者 看 来，马 克 思

的确以自由为名谴责了资本主义，但问题是，自

由作为价值范畴并不属于分配正义。换言之，马

克思的确谴责了资本主义，但并非是在正义的原

则下谴责了资本主义。杰拉斯在文本引证的基础

上指出，在马克思那里，分配正义并不限于产品

或收入的分配，而具有拓展的含义。在马克思看

来，在产品 分 配 之 前，首 先 是 生 产 条 件 的 分 配，
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，生产条件的分配是非正

义的。此外，自由或人的自我实现依赖于个人所

支配的自由时间。而每个人所支配的自由时间的

长短，一方面取决于缩短工作日，另一方面也取

决于劳动时间在全社会的平等分配。换言之，在

自由 和 人 的 自 我 实 现 当 中 包 含 着 分 配 的 维

度。［２２］（Ｐ５７９）马克 思 “基 于 自 由 和 自 我 实 现 ［对 资

本主义］的批判，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

分配正义的概念所做的批判”。［２３］（Ｐ７１）

在以上各项原则中，前两项原则都蕴涵了第

三项原则并以第三项原则为依归。只有在所有原

则的基础上，才可能谈论按需分配；只有在按需

分配的原则下，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

发展；而 自 由 原 则 可 以 看 做 是 前 两 项 原 则 的 总

结。这三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马克思的第

二种正义概念。
在杰拉斯看来，马克思的第二种正义概念是

“跨越历史的”。他的意思是，这些正义原则并不

是隶属于特定生产方式的、相对的正义概念，而

是用来评判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原

则。［２４］（Ｐ３７）进一 步 的 问 题 便 是，这 些 跨 越 历 史 的

原则是如何形成的？它们是否与历史本身的发展

无关，纯属理论家抽象的思辨？杰拉斯似乎没有

研究这些问题。笔者认为，上述原则并不是毫无

历史根据的想象，而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、经过

思想家的进一步加工和提炼而形成的。例如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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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需分配或切断能力与需要的满足之间的联系而

言，这在原始共产主义部落或人类家庭组织之中

事实上 是 广 泛 存 在 的。再 以 重 建 个 人 所 有 制 为

例，马克思明确指出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种类

型的个人所有制，他们是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

“幼稚的”形式。“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

统一……有两种主要形式：亚洲村社 （原始共产

主义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 （与此相结

合的是家庭工业）。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，
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，不适合于

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。因此，劳动和所有权 （后
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）之间的分离、
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。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

形式 （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

最有力的发展）就是资本的形式。原有的统一的恢

复，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，并且只有通过

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

命，才有可能实现。”［２５］（Ｐ４６５－４６６）

在马克思看来，这些 “幼稚的”个人所有制

限制了生产 力 发 展，因 而 在 历 史 上 最 终 瓦 解 了。
但这种所有制所体现的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

件相统一的原则，却有利于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

的自主发展。因此，在提出未来社会要重建个人

所有制时，马克思参照了这些 “幼稚的”个人所

有制形式，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原则，但又

指出了 它 们 的 局 限，即 限 制 了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发

展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个关键思想，即需要原则

的实现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，是马克思一以

贯之的思想，并且构成了他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

者之间的重大区别。在马克思那里，财产权虽然

应该以劳动为基础，但这种财产权不应该排斥生

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。资本主义占有规律

之所以能在商 品 生 产 所 有 权 规 律 的 基 础 上 产 生，
是因为和小私有制相比，以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为

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

力的进步。而在未来社会，劳动和财产权的重新

统一 （即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）仍要以 “资本主

义时代的成就”，即 “协 作 和 对 土 地 及 靠 劳 动 本

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”为基础。在 《哥

达纲领批判》谈论按需分配的场合，马克思也指

出，按需 分 配 原 则 只 有 “在 随 着 个 人 的 全 面 发

展，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，而集体财富的一

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”才能实现。［２６］（Ｐ３０５）

马克思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上述区别意

味着，在马克思那里，作为价值合理性的第二种

正义概念最终还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其历史

正当性的基础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过渡到马克思

的第三种正义概念，即以一种生产方式在多大程

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来判定该生产方式的正义

性。在笔者看来，马克思的第三种正义概念似乎

可以起到沟通另外两种正义概念的桥梁作用。

三

在讨论马克思的第三种正义概念之前，需要

先行明确一点：为了引入这一概念，我们是否混

淆了历史正当性和正义这两个不同的范畴，从而

混淆了事实 判 断 和 价 值 判 断 呢？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
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看待剥削的态度时曾以如下

方式运用了历史正当性的概念： “马克思了解古

代奴隶主，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，因

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，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

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；因而马克思也

承认剥削，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

当性”。［２７］（Ｐ５５７－５５８）段 忠 桥 教 授 认 为，恩 格 斯 在 此

所说的历史正当性属于纯粹的事实判断，与正义

概念毫无关联。［２８］而笔者认为，这种解读未必符

合恩格斯的本意。对剥削的历史正当性的判断仍

然需要以特定的标准为参照系。恩格斯提到，剥

削阶级存在的历史正当性源自 “他们在一定限度

的历史时 期 内 是 人 类 发 展 的 杠 杆”，换 言 之，人

类本身的发展这个终极目标在此是判断历史正当

性的依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历史正当性概念事实

上也包含着 价 值 判 断，而 不 是 纯 粹 的 事 实 判 断。
准此而论，问题就在于明确，恩格斯在此所谈的

“人类发展的杠杆”是何含义。根据前面的讨论，
在马克思、恩格斯那里，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

自由原则的实现，而所谓杠杆归根结底是社会生

产力的发展。
在许多人心目中，生产力概念所指涉的也是

纯粹的事 实，不 包 含 任 何 价 值 属 性。笔 者 认 为，
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简单。在这里，关键是采纳什

么标准来衡量生产力发展———是以促进资本的价

值增殖来衡量生产力发展，还是以某种社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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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衡量生产力发展？如果是前者，则牺牲生产者

以发展生产力，也是符合生产力标准的，进而也

是符合正义的。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，而且也不

是马克思的观点。因此，所谓生产力标准 （或效

率标准），并 不 是 完 全 价 值 中 立 的。在 资 本 主 义

生产方式中，新的生产力只有在增加赢利能力的

前提下才有可能被引入。在一些情况下，提高赢

利能力和提高效率是一致的。但也经常出现这样

的情况，有利可图的东西不总是有效率的，反之

亦然。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代表鲍尔斯等人

讨论了这些问题，他们指出，效率的增进意味着

生产过程的产出和生产中使用的每一种投入量的

比率都有所提高。这些投入包括劳动时间、劳动

的实际 付 出、自 然 环 境、中 间 产 品、资 本 品 等。
“如果装配线增加 了 每 小 时 的 产 出，而 无 需 强 度

更高或更快的劳动，同时劳动过程中的其他一切

都保持 不 变，技 术 变 革 无 疑 就 是 更 有 效 率 的。”
但是，“如果装配线的引进使雇主可以提高劳动

速度，而且新的生产过程需要按比例地增加至少

一种投入，即劳动付出 （ｅ），以便实现产出 （ｚ）
的增长。既然ｅ增加的比ｚ多，且没有其他条件

的变化，装配线的引进就是一项缺乏效率的技术

变革，尽 管 它 增 加 了 赢 利 能 力”。［２９］（Ｐ２９４）与 此 类

似，如果增加产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、消耗更多

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的，那也属于缺乏效率的

技术变革。
可见，技术效率或生产力标准并非纯然是一

个脱离 社 会 关 系 的 范 畴，而 是 和 某 些 隶 属 于

“类”的 价 值 相 关 联 的。用 马 克 思 的 话 来 说，资

本主义 生 产 的 目 的 事 实 上 是 “发 展 人 类 的 生 产

力，也就 是 发 展 人 类 的 天 性 的 财 富 这 种 目 的 本

身”。［３０］（Ｐ１２４） “人类 的 生 产 力”不 同 于 《资 本 论》
中经常采用 的 “资 本 的 生 产 力”， “人 类 的 生 产

力”、“人类的天性的财富”归根结底是增加全社

会的 自 由 时 间。在 笔 者 看 来，由 于 马 克 思 持 有

“发展人类的生 产 力”这 样 的 看 法，才 使 他 在 剩

余价值理论中不时流露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

其技术变革的道德批判，谴责资本在追求技术进

步时往往牺牲生产者的利益， “像狼一样”追逐

剩余价值。
从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来解释资本占有剩余

价值的正义性，还需和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

产理论联系起来。当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的

主要方法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，而是相对剩余

价值生产时，他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：在资本

主义生产方式中，剩余价值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

的进步是重合的。透过这种重合关系，马克思定

义了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，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

式的历史正当性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。
美国学者布伦纳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并

对其做了独到的发挥。布伦纳提出了资本主义起

源于农业 的 理 论。按 照 他 的 观 点，在１７世 纪 的

西欧，只有英国出现了 “地主—资本主义佃农—
农业雇佣工人”这样的阶级结构。资本主义佃农

作为大 片 土 地 的 租 赁 者，实 际 上 是 乡 里 的 资 本

家。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，这些佃农必须引进

新的生 产 方 法，以 具 有 竞 争 性 的 成 本 出 售 其 产

品。 “资 本 主 义 佃 农 的 成 本 如 果 低 于 平 均 水 平，
作为其采纳落后生产方法的后果，他将面临双重

的压力。一方面，如果他试图按现行水平交纳地

租，利润率将落在平均水平以下，他的积累资金

就会减少，在 市 场 上 的 地 位 也 会 进 一 步 被 削 弱。
另一方面，如果他试图交纳的租金偏低，他就会

受到地主的惩罚，后者将转而寻求更有能力从事

必要的 改 良 的 新 佃 农，以 便 在 市 场 上 开 展 竞

争。”［３１］（Ｐ７６）概而言之， “资 本 主 义 唯 独 在 西 欧 得

到成功的发展，这是由阶级制度、产权制度、剩

余榨取制度决定的。在这种制度下，剩余榨取者

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，在前所未有的

程度上———尽管并不完美———与发展生产力的需

要相适应。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

别开来的，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

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、而非只是绝对的剩

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 ‘利润’（剩余）”。［３２］（Ｐ７８）

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看到，资本家

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是在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基础

上实现的，而生产率进步又是把剩余价值或利润

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结果。因此，这种对资

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历史正当性的论证，是依据剩

余价值或利润的用途得出来的。资本主义生产关

系的确立带来的竞争的强制性，迫使资本家将剩

余价值或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，舍此就无

法生存。用 《共 产 党 宣 言》里 的 话 来 说 就 是：
“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……不断地进行革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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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。反之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

的生产方式，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

要条件。生产的不断变革，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

动荡，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，这就是资产阶级时

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。”［３３］（Ｐ２７５）鲍尔斯等

人也着力强调 了 马 克 思 经 济 学 的 这 一 核 心 思 想：
“资本主义是第一 个 这 样 的 经 济 制 度，其 精 英 阶

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进行投资———进而是生产的

革 命 化———以 求 生 存 并 保 持 他 们 的 精 英 地

位。”［３４］（Ｐ１３５）在这个意义上，资本家可以定义为受

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。马克思本

人也曾采用过 “委托人”的提法： “在资产阶级

社会里，这些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委托人，并享

受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。”［３５］（Ｐ４６９）

一个有趣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完

美的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职能 （这同时意味着资

本家将其消费限 制 在 一 定 的 范 围 内），或 者 干 脆

像明斯基那样假设，资本家作为积累的机器竟而

可以不 消 费［３６］（Ｐ１４４－１４７），那 我 们 就 可 以 将 马 克 思

为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运

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。 《哥达纲领批判》在描

述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，在未来社会，每个生产

者 “除了自己的劳动，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

西”。每个生 产 者 根 据 他 给 予 社 会 的 劳 动 量，从

社会领 回 耗 费 了 同 等 劳 动 量 的 消 费 品。与 此 同

时，社会还要从全部社会总产品中为全社会的利

益进行 各 项 扣 除，其 中 最 关 键 的 一 项 扣 除 就 是

“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”，也就是积累。在未

来社会由社会公共机关负责的这种积累，在资本

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由资本家承担的。如果资本家

完成了社 会 的 委 托，妥 善 地 承 担 了 积 累，那 么，
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生

产方式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比性。在一个由两阶

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，生产者也是在自

身提供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，取得其劳动力再生

产所需的消费品的 （这体现在工资率这样的概念

上）。如果说个别生 产 者 此 时 并 没 有 取 得 其 劳 动

的全 部 果 实，那 么，即 便 在 未 来 社 会 的 第 一 阶

段，情况也是如此，用马克思的话说，在未来社

会，“除了个人的消费材料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

转为个人 的 财 产”。在 笔 者 看 来，上 述 可 比 性 的

存在意味着，按劳分配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

产方式中的分配原则或分配正义的衡量标准。也

许正是由于这种可比性，马克思才把按劳分配所

体 现 的 平 等 权 利 同 时 称 作 “资 产 阶 级 权

利”［３７］（Ｐ３０４），在前引 《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》里 的 那

段论述中，更是直 截 了 当 地 将 “按 能 力 计 报 酬”
称作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原则。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

值的增长和生产率的进步结合在一起，从而证实

自己的历史正当性或正义性，取决于特定历史条

件下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的

存量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

的体制性缺陷，使资本家往往成为不合格的积累

当事人。这 体 现 在 由 于 资 本 主 义 基 本 矛 盾 的 深

化，剩余 价 值 往 往 难 以 充 分 用 于 积 累。在 概 念

上，马克思把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占全部剩余价

值的比率称作积累率。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作

用下，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会相应地降低积累率

的水平。除此之外，在某些历史时期，利润率和

积累率之间还会出现以下背离：一方面是利润率

的增长，另一方面则是积累率的持续低迷。这种

背离关系意味着，尽管资本家占有了大量剩余价

值或利润，却没有充分地履行积累的职能，而是

把利润大量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甚至用于投机。这

样一来，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机制，即占有剩余

价值并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，就遭到了破坏。
美国学者巴基尔和坎贝尔研究了美国自第二

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积累率和利润率的长期变化

关系。在１９７９年 之 前，尤 其 是 在 战 后 “黄 金 年

代”，积累率 和 利 润 率 的 变 化 是 大 体 一 致 的；而

在１９７９年之 后，即 新 自 由 主 义 崛 起 的 年 代，两

者 之 间 的 变 化 轨 迹 出 现 了 明 显 的 背 离。在

１９８０—１９９７年这１７年间，利润率处于回升阶段，
但在 前１２年 里，积 累 率 一 直 呈 现 下 降 趋 势。

１９９２年以后，利 润 率 在 股 市 繁 荣 的 驱 动 下 强 劲

增长，积累率 才 走 出 谷 底 并 和 利 润 率 一 同 攀 升。
在１９９８—２０００年 间，积 累 率 伴 随 着 股 市 泡 沫 继

续增长，利润率却先行下降，预示了接踵而来的

互联网 泡 沫 的 破 灭。２００１年 后，利 润 率 又 转 而

上升，积累率则跌至战后以来的新低。巴基尔和

坎贝尔计算了美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积累率在

税后利润率中所占的份额，用以表示有多少利润

被用于 （或 未 被 用 于）积 累。在１９４８—１９７９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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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该比 率 为０．６１；在１９８０—２００７年 间，则 下

降为０．４３。他 们 指 出，在 新 自 由 主 义 时 期，那

些未用于积累即生产性投资的利润很多变成了红

利，加入了金融资本的循环。［３８］（Ｐ３２８－３２９）美国资本

主义经 济 的 这 种 结 构 性 变 化 构 成 了２００８年 金

融－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背景。

四

在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命题中还有一个主体

的问题：由谁来占有剩余价值？这个问题也关涉

占有剩余价值是否合乎正义。在马克思那里，这

个主体是资本。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，资本一

直有着两重含义： （１）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；
（２）资本是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支配他人劳

动的权力。这样的资本概念可以对应于不同的资

本主义企业组织。马克思虽然研究了现代意义上

的股份公司，但在 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剩余价值

理论中，他所考虑的实际上是业主型企业。这类

企业的特点是 资 本 家 可 以 身 兼 几 种 不 同 的 职 能：
（１）他是企业家，懂得业务、了解市场、有能力

应对 不 确 定 性； （２）他 是 管 理 者，负 责 管 理 企

业； （３）他是提供资本的人，即占有生产资料；
（４）他还从事非管理性劳动，因而也是工人。在

企业的总收入中，一旦扣除了对其他生产要素所

有者的偿付，剩下的便是其利润。在这里，利润

是由 不 同 要 素 组 成 的，分 别 来 自 不 同 的 职 能：
（１）作为管理劳 动 和 非 管 理 劳 动 的 报 酬 的 工 资；
（２）因提供资本而取得的利息；（３）作为企业家

活动而取得的纯利润。［３９］（Ｐ３３）

与业主型企业不同的另一类型是经理型企业

或现代公司。企业家和经理的职能被合并为支取

薪水的管理团队的职能，公司本身作为一个法律

实体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利润

此时不再只是个别当事人 （如股东）的报酬。股

东根据合约以红利的形式取得一部分利润；雇员

也可通过激励方案分享一部分利润；最后，剩下

的利润还会进行再投资即积累。 “在大公司的场

合，利润 自 身 有 着 一 种 ‘非 人 格 性’；而 在 小 企

业中，企业家与其公司收入的关系的确是极其密

切的。简而言之，在概念上，小企业的利润归于

个人，而大企业的利润则属于公司。”［４０］（Ｐ３４）

在利润占有的主体上所发生的这种变化，相

当程度上切断了货币资本提供者和利润之间的专

属的联系。在特定的治理结构下，利润主要归于

公司而非作为要素所有者的个人，体现出利润以

及资本主义企业的某种集体性或社会性。这种社

会性意味着，企业就像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这些城

市一样，不应归任何个人所有。这种变化体现了

生产的社会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。
美国学者拉佐尼克 （又译拉让尼克）曾结合

创新对利 润 归 于 企 业 而 非 个 人 的 必 要 性 做 了 探

讨。他指出，在理论上可以设想，各种生产要素

的所有者通过工资、利息、红利等形式把企业的

全部净收入占为己有。可是，倘若真的这样，作

为生产性组织的企业就会丧失在开发和利用资源

上的特殊优势，丧失在竞争和创新中的优势。企

业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在追求企业的目标时把所

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动机都纳入了集体的利益

和动机。个别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不能脱离企业的

“组织能力”孤立 地 实 现。企 业 创 造 的 新 价 值 越

多，这些新价值越 是 被 看 做 企 业 的 “组 织 能 力”
所带来的结果。新创造的价值归企业占有，是企

业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条件。［４１］

拉佐尼克的这些论述接续了马克思在相对剩

余价值理论中的观点。尽管企业内部结构或公司

治理发生了变化，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

仍然是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，只不

过投资主体不再是资本家个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

战后的 “黄金年 代”，美 国 公 司 的 大 部 分 利 润 都

留给了公司并由后者进行再投资。拉佐尼克曾将

这一现象概括为 “利 润 留 存 和 再 投 资 战 略”。在

这一时期，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

以后的新自由 主 义 时 代 相 比 经 历 了 更 快 的 增 长。
然而，在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后，伴随着金融化

的出现，以美国为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发生了

根本的变化。拉佐尼克把这一时期的公司战略概

括为 “大 量 裁 员 和 将 利 润 分 红 的 战 略”。［４２］在 这

种战略指引下，股东价值最大化常常被ＣＥＯ们

奉为圭臬，利润大量被用于红利和利息支付并进

入金融 资 本 循 环，结 果 造 成 了 积 累 率 的 长 期 下

降。新自由主义时代出现的上述变化反映出资本

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颓势。
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，资本占有剩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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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的正义性取决于这一制度和发展生产力之间

的有机联系。这种联系的任何可能的弱化甚或断

裂将裁定这一制度的历史命运。

五

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，马克思的第一种正义

概念和第二种正义概念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

突。按照第一种概念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合乎

正义的，因为它是作为这一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

而出现的。承认这一点，就意味着承认凡是存在

的就是合理的。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理所当然地

批判了这一观念： “如果有人说，因为资本家通

过由利润中进行 ‘积蓄’来积攒自己的资本，因

为他 执 行 积 累 的 职 能，所 以 利 润 是 合 理 的，那

末，这只是说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事实上是

存在的，所以是合理的，这种说法对过去的和以

后的生产方式也同样适用。如果有人说，用其他

办法不可能进行积累，那就是忘记了，这个特定

的积累方法———通过资本家进行积累———有其发

生的特定的历史日期，并且会朝着其消亡的 （也

是历史的）日期走去。”［４３］（Ｐ４６４）

把上述 引 文 和 《评 瓦 格 纳 政 治 经 济 学 教 科

书》中的观点相 比 较，便 可 发 现 马 克 思 的 自 相

矛盾之处。杰拉斯曾把这种矛盾表述 如 下：“概

而言之，马克 思 的 确 根 据 跨 越 历 史 的 原 则 谴 责

了资本主义 是 非 正 义 的，尽 管 这 样 做 与 他 自 己

［对跨越 历 史 的 原 则］的 断 然 拒 绝 又 是 不 一 致

的。”［４４］（Ｐ３７）然而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

矛盾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：有无可能协

调马克思的两个正义概念之间的矛盾？第三种正

义概念是否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达成这种协调？

初看起来，马克思的第二种正义概念是 “跨

越历 史 的”，甚 至 被 看 做 具 有 “先 验 的”价 值。
要想协调第二种正义概念和第一种正义概念之间

的矛盾，首先需要将第二种正义概念世俗化，即

把它作为 植 根 于 历 史 经 验 和 阶 级 斗 争 的 价 值 范

畴。如前所述，第二种正义概念所包含的各种价

值在历 史 上 都 曾 不 同 程 度 地 存 在 过。更 重 要 的

是，那些在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各种阶级和人群的

抗争，也在实 践 中 界 定 着 什 么 是 正 义 与 非 正 义。

马克思十分清楚这一点，因此，他在论述商品生

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转化时，绝非

偶然地写了如下铿锵有力的字句： “认识到产品

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，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

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、强制的，这是了不起

的觉悟，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

产物，而且也 正 是 为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送 葬 的 丧 钟，
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，觉悟

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

延 残 喘，而 不 能 继 续 作 为 生 产 的 基 础 一

样”。［４５］（Ｐ４６０）这种觉悟以及以此为前提而开展的斗

争，从实践上参与界定了第二种正义概念。如果

不是这样，如果第二种正义概念只是理论家在书

斋里的 构 想，那 就 不 可 能 具 有 真 正 意 义 上 的

价值。
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，第一种正义概念是

符合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的，并在资产阶级的理

论即 “政治经济学”当中得到了论证，而第二种

正义概念则体现为群众的 “觉悟”、“道德感”或

“道德意识”。这两种正义观在实践上也是相互冲

突的，对此，恩格斯有过如下论述： “在道德上

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，而从社会上来

看很可能是 很 不 公 平 的。社 会 的 公 平 或 不 公 平，
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，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

的物质事实的科学———政治经济学。”［４６］（Ｐ２７３） “政

治经济学的公平，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

会的规律，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、偏在资本一

边的 公 平。”［４７］（Ｐ２７５－２７６）①问 题 是，在 对 社 会 公 平

的探讨中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些什么

呢？恩格斯没有谈及这个问题，甚至倾向于取消

这个问题，因为在他那里：第一，群众的觉悟和

斗争只是经济事实以外的东西；第二，马克思主

义政治经 济 学 既 然 默 认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榨 取 只 是

“简单的事实”，在 面 对 “社 会 的 公 平 或 不 公 平”
时似乎除了 失 语 以 外 并 无 其 他 选 择。这 样 一 来，
群众的道德诉求就无法从经济理论上得到呼应。

应该承认，如果撇开其他两种正义概念孤立

—４２—

① 恩格斯说：“做一天公平的工作，得一天公平的工资”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一些国内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存在着误读，即把这里

提到的 “政治经济学”理解成了马克 思 的 政 治 经 济 学。而 事 实 上，从 这 篇 文 章 的 文 义 来 看，就 像 马 克 思 在 《资 本 论》的 副 标 题———
“政治经济学批判”———中的用法一样，不加任何形容词的 “政治经济学”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。



地来看，马克思的第一种正义概念和资产阶级政

治经济学的正义观几无区别。如果马克思只持有

这一种观点，他将毫无疑问地沦为资产阶级的辩

护士。但是，马克思还有另外两种正义概念，在

第三种正义概念中，他和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

家 （也许除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①）基 本 拉 开

了距离；至于第二种正义概念，则是马克思所独

有的。要构建隶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

义理论，关键就在于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正义概念

结合起来。
在马克思那里，第二种正义的实现是以客观

经济条件的成熟为前提的。马克思在谈论未来社

会的按需分配时，没有忘记谈及按需分配的实现

条件，并将这个条件归结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

基础上 实 现 的 丰 裕： “在 随 着 个 人 的 全 面 发 展，
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，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

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”，按需分配才能实现。然而，
生产力的发展其实只是丰裕的必要条件，另一个

条件是与 “需要”的界定相关联的制度安排。杰

拉斯指出，所谓丰裕是以特定的需要概念为前提

的。如果个人的需要是毫无节制的，那就不可能

存在丰裕，因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将带来人与人之

间的重大冲 突，并 使 需 要 的 满 足 无 法 持 续 下 去。
因此，丰裕的实现必定要以某种合理界定的需要

为标准。 “需要有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准则，包括

分配的准则，为人们或多或少自 愿 接 受。”［４８］（Ｐ８３）

他还指出，在未来社会，即便国家已经消失，负

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或制度，将决定劳动时间

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，以便为全体成员创造属

于每个人的更多的自由时间。
依 循 这 样 的 思 路，笔 者 提 出 如 下 观 点：以

特 定 的 制 度 为 中 介，在 马 克 思 的 第 二 种 正 义 概

念 和 第 三 种 正 义 概 念 之 间 建 立 起 某 种 契 合 的 关

系。在 此 契 合 中，第 二 种 正 义 概 念 作 为 一 种 跨

越 历 史 的 一 般 性 价 值，事 实 上 变 成 了 相 对 价

值，因 为 它 是 以 生 产 力 的 既 定 水 平 为 参 照、经

过 特 定 的 制 度 安 排 而 实 现 的；而 作 为 一 种 相 对

价 值，最 终 又 与 第 一 种 正 义 达 成 了 沟 通 的 可

能。以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出 现 的 福 利 国 家 制 度

为 例，特 定 的 制 度 形 式 （即 福 利 国 家）作 为 在

给 定 生 产 力 水 平 上 各 个 社 会 阶 级 或 集 团 之 间 相

互 妥 协 的 标 志，实 现 了 一 种 将 不 同 正 义 概 念 融

汇 于 其 间、作 为 这 三 种 正 义 概 念 的 历 史 性 妥 协

的 新 的 正 义 观。这 种 正 义 观 具 有 如 下 特 点：第

一，这 是 与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相 适 应 的 正 义；
第 二，它 在 有 限 的 程 度 上 体 现 了 第 二 种 正 义 概

念 的 某 些 一 般 性 原 则，比 如 需 要 原 则，从 而 在

一 定 程 度 上 弱 化 了 能 力 或 禀 赋 与 需 要 的 满 足 之

间 的 联 系；第 三，这 种 相 对 正 义 是 以 既 定 的 生

产 力 发 展 水 平 为 前 提，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实 现 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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